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高雄市政府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教育局人事室
承辦人：王介彥
電話：07-7995678#3150
傳真：07-7406665
電子信箱：jasonwong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教人字第11433165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(隨文引入) (61625605_114331658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上班時

間奉派出勤得優先支給加班費態樣暨115年起加班費預算

編列原則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3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28827號函

以，學校教師於非上班時間或例假日期間，為支援相關教

育活動之需要，奉派出勤提供勞務者，縣市政府應為其提

供合理勞動權益之補償機制。

二、基於肯定教師奉獻、落實友善職場政策，本府教育局前自

111年8月30日起實施加班費替代機制在案，復為使教師支

給加班費有一致性規範，經考量財政衡平與兼顧校務管理

等，業研訂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非上班時間奉派出勤得優先支給加班費態樣」，以

強化提供合理勞動權益之補償機制。

三、另旨揭115年起預算超時加班費編列原則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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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請於當年度核列預算額度內調整編列加班費，不另行核

列加班費額度。

(二)加班費編列上限不得逾114年度業務費(經常門不含用人

費用)額度之0.4%為限。

(三)目前原加班費編列超過業務費0.4%者，仍維持最高以不

超過上年度預算數為原則。

(四)116年度後，仍應依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

貳、甲、三規定，各基金延長工時加班費應依業務需要

核實編列，最高以不超過上年度預算數為原則。

(五)114年度加班費未及編入年度預算，由各校預算額度內

(用人費用除外)或由學校自籌財源調整容納支應。

四、檢送本府教育局擬定之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非

上班時間奉派出勤得優先支給加班費態樣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(全)、本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幼兒園(全)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、幼兒教育科、特殊教育

科、社會教育科、體育及衛生保健科、資訊及國際教育科、督學室、工程管理
科、校園安全事務室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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